附件 1
[bookmark: _GoBack]磴口县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安全
生产工作任务清单
一、县长
（一）担任县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，领导县安全生产委员会
工作。
（二）把安全生产纳入县政府重点工作和县政府工作报告重
要内容。
（三）年内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安全生产工作不少 于 2 次，组织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季度会议，研究部署安全生产
工作，及时协调解决安全生产突出问题。
（四）统筹协调安全生产工作，推动构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
指导督促班子成员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。
（五）指导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，依法领导和组织生
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、调查处理及信息公开工作。
（六）指导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，加强安全生产基层基础
建设和监管能力建设。
（七）指导推动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“15 条硬措施”、 自治区安委会安全生产 “ 53 条具体措施”和市安全委员会安全生
产 “64 条具体实施措施”。
（八）按照“一岗双责”要求，将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责任情
况列入述职内容。
二、 常务副县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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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担任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常务副主任，协助县长统筹推
进全县安全生产工作，负责领导县安全生产委员会日常工作。
（二）定期调度其他副县长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安排 情况，组织召开县安全生产委员会专题会议，每季度至少听取一 次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汇报，组织分析安全生产形势，协调解
决重点难点问题，组织实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、考核巡查等工作。
（三）负责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，组织开展分管行业（领 域）、部门（单位）安全生产专项整治、目标管理、查处违法违
规生产经营行为等工作。
（四）组织加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，依法组织或者
参与生产安全事故抢险救援和调查处理。
（五）统筹推进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、信息化建设、
诚信体系建设和教育培训、科技支撑等工作。
（六）组织加强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建设和监管能力建设，每 季度至少深入基层一次，对分管行业领域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
进行巡查指导。
（七）指导分管行业(领域)、部门(单位)把安全生产工作纳 入相关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从行业规划、科技创新、产业 政策、法规标准、行政许可、资产管理等方面加强和支持安全生
产工作等。
（八）组织推动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“15 条硬措施”、 自治区安委会安全生产 “53 条具体措施”、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
135 条硬措施及巴彦淖尔市 “64 条具体实施措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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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按照“一岗双责”要求，将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责任情
况列入述职内容。
三、 其他副县长
（一）担任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及相应安全生产专业委
员会主任。
（二）负责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，统筹推进分管行业（领 域）、部门（单位）安全生产工作，每季度至少听取一次分管领 域安全生产工作汇报，组织分析安全生产形势，及时研究解决安
全生产领域问题。
（三）指导分管行业（领域）、部门（单位）把安全生产工 作纳入相关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与业务工作同时安排部 署、同时组织实施、同时监督检查，从行业规划、科技创新、产 业政策、法规标准、行政许可、资产管理等方面加强和支持安全
生产工作等。
（四）组织开展分管行业（领域）、部门（单位）安全生产
专项整治、目标管理、查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等工作。
（五）指导分管行业（领域）、部门（单位）制定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，依法组织或者参与分管行业（领 域）生产安全事故抢险救援和调查处理，对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（六）组织加强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建设和监管能力建设，每 季度至少深入基层一次，对分管行业领域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
进行巡查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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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组织推动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“15 条硬措施”、 自治区安委会安全生产 “53 条具体措施”、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
135 条硬措施及巴彦淖尔市 “64 条具体实施措施”。
（八）按照“一岗双责”要求，将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责任情
况列入述职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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